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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明光学”、“公司”、“本公司”或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www.cninfo.com.cn）网站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

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1）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

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2）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

定。”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以及相应股份的流通限制

情况如下： 

1、本公司股东道明投资、知源科技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股东池巧丽、吕笑梅、胡国祥、钱绍雄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

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东尤敏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

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胡智彪、胡智雄、郑勇、尤敏卫、周国良、郭育民、施跃进、张发科作



 

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除上述锁定期外，其直接或者间接所

持本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在其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咨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未经审计的 2011 年第 3 季度财务数据及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上市公告书数值通常保留至小数点后 2 位，若出现分项值与加总数不一致

的情况，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

与格式指引》（2009 年 9 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核准部门、批文及其主要内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708 号）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2,6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

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532 万股，网上发行 2,135 万股，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成功发行，

发行价格为 23.00 元/股。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主要内容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上[2011]345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道明光学”，股票代码“002632”，其中本次发行中

网上定价发行的 2,135 万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起上市交易。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

距今不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11 年 11 月 22 日 

3、股票简称：道明光学 



 

4、股票代码：002632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6,670,000 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6,670,000 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与网下配售获

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2,135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1、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表： 

项目 数量（股） 

占发行后

总股份比

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的股 

份 

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00 45.00  2014 年 11 月 22 日 

永康市知源科技有限公司 8,100,000 7.59  2014 年 11 月 22 日 

胡国祥 6,490,000 6.08  2014 年 11 月 22 日 

深圳市和辉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4,000,000 3.75  2012 年 11 月 22 日 

吕笑梅 3,410,000 3.20  2014 年 11 月 22 日 

陈武 2,280,000 2.14  2012 年 11 月 22 日 

杨荣程 2,000,000 1.87  2012 年 11 月 22 日 

池巧丽 1,120,000 1.05  2014 年 11 月 22 日 

王史炳 1,000,000 0.94  2012 年 11 月 22 日 

黄彩农 1,000,000 0.94  2012 年 11 月 22 日 

陈源武 1,000,000 0.94  2012 年 11 月 22 日 

谢安居 500,000 0.47  2012 年 11 月 22 日 

钱绍雄 400,000 0.37  2014 年 11 月 22 日 

尤敏卫 300,000 0.28  2014 年 11 月 22 日 

黄彬 150,000 0.14  2012 年 11 月 22 日 

赖江武 150,000 0.14  2012 年 11 月 22 日 

周国良 100,000 0.09  2012 年 11 月 22 日 

小计 80,000,000 75.00  - 

首次公

开发行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5,320,000  4.99 2012 年 2 月 22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21,350,000  20.01 2011 年 11 月 22 日 



 

的股票 小计 26,670,000  25.00 - 

合计 106,670,000  100.00 -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Daoming Optics&Chemical Co., Ltd. 

注册资本：10,667 万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胡智彪 

成立日期：2007 年 11 月 22 日 

住    所：永康市象珠镇象珠工业区 3 号迎宾大道 1 号 

邮    编：321313 

电    话：0579-8732 1111 

传    真：0579-8731 2889 

互联网址：http://www.chinadaoming.com/ 

电子信箱：stock@chinadaoming.com 

经营范围：反光材料、反光服、五金制品制造、加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凡涉及许可证或专项审批的凭相关有效证件经营） 

主营业务：反光材料、反光服装及反光制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 

所属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董事会秘书：尤敏卫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中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况如下

表： 

姓名 职务 任期 
持股数量

（股） 

胡智彪 董事长、总经理 2010.11—2013.11 - 



 

胡智雄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2010.11—2013.11 - 

张益丰 董事 2010.11—2013.11 - 

郑勇 董事、副总经理 2010.11—2013.11 - 

尤敏卫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10.11—2013.11 300,000 

罗鹏 董事 2010.11—2013.11 - 

黄董良 独立董事 2010.11—2013.11 - 

钟明强 独立董事 2010.11—2013.11 - 

奚必仁 独立董事 2010.11—2013.11 - 

周国良 监事会主席 2010.11—2013.11 100,000 

施跃进 监事 2010.11—2013.11 - 

郭育民 监事 2010.11—2013.11 - 

张发科 财务总监 2010.11—2013.11 - 

邵嘎 核心技术人员 2010.11—2013.11 - 

胡智彪、胡智雄为一致行动人，胡智彪、胡智雄通过对道明投资、知源科技

的控股，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5,610 万股。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简介 

公司控股股东道明投资 2002 年 6 月 4 日成立于浙江省永康市，法定代表人

胡智雄，注册资本为 2,018 万元，企业注册号 330784000013084，注册地址为永

康市象珠镇清渭街村天鹅路 384 号三楼。 

道明投资的经营范围为：国家政策允许的项目投资（不含股权投资），企业

股权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认证认可咨询）；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

可经营的项目） 

道明投资持有发行人 4,800 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60%；同

时持有发行人股东知源科技 50%的股份。 

（二）实际控制人简介 

胡智彪、胡智雄兄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智彪持有道明投资 50%的出资

额，持有知源科技 8.93%的出资额；胡智雄持有道明投资 50%的出资额，持有知

源科技 9.06%的出资额，合计控制本公司 70.13%的股权。胡智彪、胡智雄的基

本情况如下： 



 

胡智彪：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33072219700331XXXX 

胡智雄：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33072219621005XXXX 

除持有上述股权以外，胡智彪、胡智雄无其他对外投资。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42,575 户。 

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00 45.00 

2 
永康市知源科技有限公

司 
8,100,000 7.59 

3 胡国祥 6,490,000 6.08 

4 
深圳市和辉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4,000,000 3.75 

5 吕笑梅 3,410,000 3.20 

6 陈武 2,280,000 2.14 

7 杨荣程 2,000,000 1.87 

8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520,000 1.42 

9 池巧丽 1,120,000 1.05 

10 黄彩农 1,000,000 0.94 

11 王史炳 1,000,000 0.94 

12 陈源武 1,000,000 0.94 

合计 79,920,000 74.92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2,667 万股  

2、发行价格：23.00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50.00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67.65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3、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

票为 532 万股，有效申购为 4,332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12.280702%，

有效认购倍数为 8.14 倍。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 2,135 万股，中签率为

0.4077131304%，超额认购倍数为 245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不存在余股，网下

配售也不产生余股。  

4、募集资金金额：613,41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567,364,888.96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对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1）462 号

《验资报告》。 

5、发行费用总额：46,045,111.04 元，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其中：承销及保荐费用： 37,438,70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2,494,950.00 

律师费用： 1,500,000.00 

信息披露费 4,340,000.00 

股份登记费及上市初费 136,670.00 

材料制作费 134,791.04 

合计 46,045,111.04 

每股发行费用：1.73 元。（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6、募集资金净额：567,364,888.96 元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7.81 元（按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加

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收益：0.52 元/股（以公司 2010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1 年 1-9 月的利润

表和现金流量表。其中，2011 年 1-9 月财务数据及可比的 2010 年 1-9 月财务数

据均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2011年1-9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1、2011 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2011年9月30日  2010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340,565,756.81 268,181,233.65 26.99% 

流动负债（元）  228,135,880.91 190,964,996.82 19.46% 

总资产（元）  540,172,471.54 428,676,454.48 26.00% 

归属于发行人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292,836,590.63 234,811,457.66 24.71% 

归属于发行人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3.66 2.94 24.71% 

项目  2011年1-9月 2010年1-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度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326,514,999.99 232,671,544.02 40.33% 

利润总额（元）  69,753,018.39 28,941,099.81 141.02% 

归属于发行人股

东的净利润（元）  
58,025,132.97 20,615,,484.01 181.47%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 后 的 净 利 润

（元）  

54,184,755.97 38,059,266.52 4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68 0.27 151.8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68 0.27 151.85% 

净资产收益率（全

面摊薄）  
19.81% 9.45% 

增减10.36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全面摊薄）  

18.50% 17.45% 
增加 1.05个百分

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元）  

-4,047,055.62 31,512,929.32 -112.82% 



 

每股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0.05 0.42 -111.90% 

 

2、2011 年第三季度主要盈利数据及指标 

 

项目  2011年7-9月  2010年7-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141,789,657.53 90,377,596.03 56.88% 

利润总额（元）  34,281,899.46 -2,822,697.15 1314.51% 

归属于发行人股

东的净利润（元）  

27,284,887.74 -6,005,985.16 554.29% 

扣除非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元）  

23,420,783.54 12,311,862.56 90.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08 9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4 -0.08 93.33% 

净资产收益率（全

面摊薄）  

9.32% -2.75% 增加12.07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资产收

益率（全面摊薄） 

8.00% 5.64% 增加 2.36个百分

点 

 

二、2011 年 1-9 月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 

2011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6,514,999.99 元，相比 2010 年 1-9 月的

营业收入 28,941,099.81 增长 40.33%，主要原因是公司的产能增加，使得主营

业务收入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2011 年 1-9 月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69,753,018.39 元，较 2010 年 1-9 月的利润

总额 28,941,099.81 元增长 141.02%，主要原因如下：1、随着产能的进一步增加，

公司 201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40.33%；2、2010 年 9 月公司

因股权激励，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相关要求，本公司于

2010 年度确认管理费用 1,837.85 万元，该费用为一次性非经常性费用，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11 年 1-9 月为 54,184,755.97 元，较 2010 年 1-9 月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059,266.52 元增长 42.35%，基本与营业收入的

增长幅度保持相对一致。 

（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1、主要资产项目的变化 

2011 年 9 月末，公司流动资产为 340,565,756.81 元，较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的公司流动资产 268,181,233.65 元增加 26.99%。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公司产量的增

加，销售规模的扩大，相应的应收账款也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是为满足第四季度

相对更为旺盛的产品需求，公司提前进行了一定比例的备货而导致存货有所增

加。 

2、主要负债项目的变化 

2011 年 9 月末，公司流动负债为 228,135,880.91 元，较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90,964,996.82 元增长 19.46%。主要原因：第一、短期借款有所增加；第二、公

司产量提高导致原材料的采购量相应增加，因此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也随之增

加； 

2011 年 9 月末，公司长期借款 19,200,000.00 元，较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900,000.00 增长 16,300,000.00 元，该长期借款是公司为了保障募投项目的进度

而进行的先期投入。 

（三）现金流量简要说明 

2011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047,055.62 元，较

2010 年 1-9 月的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12,929.32 元减少

35,559,974.94 元，主要原因为：第一，公司为了适应产能的进一步增长以及第四

季度日益增长的产品需求而进行了一定比例的原材料采购；第二，2011 年 1-9

月公司的应收账款为 71,945,009.64 元，较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

42,691,529.46 元，增长 68.52%，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公司 2011 年 1-9 月销售增长

较快，营业收入较之 2010 年同期增长 40.33%；另一方面，公司 2011 年 9 月末

较多应收账款还处于账期之内。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公司自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未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邮    编：200001 

电    话：021-23219530 

传    真：021-63411627 

保荐代表人：赵慧怡、顾峥 

项目协办人：韩丽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

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海通证券同意推荐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

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